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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Ⅰ. 引 言

学者们对体标记“着”的来源与演变已有不少深入、细致的研究, 如曹广

顺(1995), 孙朝奋(1997), 吴福祥(1996、2003), 蒋绍愚(1994、2005、2006), 

张赪(2000), 陈前瑞(2008), 梁银峰(2010)等。然而学者们在讨论体标记“着”

时, 对语料中体标记“着”的判定多有差异, 这直接影响到与体标记“着”相关的

研究结论。此外, 已有研究对体标记“着”的描写和分析, 多局限在动词性词组

或小句内, 对体标记与事件类型、时制的关联关注不多。

本文选取敦煌变文、≪祖堂集≫等唐五代的典型语料, 系统讨论唐五代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CYY03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项目(2009JJD740014)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13YS035)的资助, 特

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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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与“着”相关的句法结构, 区分动词后“着”的不同句法性质, 确定体标记

“着”的范围, 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体标记“着”的时制特点及其对语法化路径的影

响。

Ⅱ. 唐五代动词后“着”的句法性质

唐五代文献中“着”位于动词后, 有四种可能的句法性质：连动式的第二

个动词、介词、结果补语和表持续或完成的体标记。下面将分别讨论这四种

性质的动词后“着”。

1. “着”为连动式第二个动词

1) “着”为心理上的“缠着”义

◯1 可笑世间人, 痴多黠者少。不愁死路长, 贪着苦烦恼。夜眠游鬼界, 天晓归

人道。忽起相罗拽, 啾唧索租调。(≪王梵志诗･可笑世间人≫)

◯2 太子年登拾玖, 恋着五欲。天帝释道：”太子此来下界, 救度众生, 何故纵

意自恣, 贪着五欲?” (≪敦煌变文校注･八相变≫)

“贪着、恋着、爱着、执着”等“V着”式, “着”表达心理上的“缠着”义, 与

“着”前的动词是并列关系。“缠着”义“着”在唐五代文献中有单用作谓语的用

例, 如：

◯3 但行直心, 于一切法, 无有执着, 名一行三昧。迷人着法相, 执一行三昧, 

直言座不动, 除妄不起心, 即是一行三昧。(≪六祖坛经≫)

◯4 无念法者, 见一切法, 不着一切法, 遍一切处, 不着一切处, 常净自性, 使

六贼从六门走出, 于六尘中不离不染, 来去自由, 即是般若三昧, 自在解脱, 

名无念行。(≪六祖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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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着”为“置放”义

出现在“置放”义“着”前的动词, 如“留、藏、铺、堆、系”等, 有共同的语

义特点：隐含“固定、安置”义。具体用例如下：

◯5 设得一斗之米者, 分为二分, 其好才得六升。好恶异袋, 还纳官里。诸寺亦

同此式。或各拣择好恶, 皆返纳官里, 得二色来。好者进奉天子, 以宛御

饭；恶者留着, 纳于官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

◯6 大使[傔从]粟田家继先日为买物下船往市, 所由捉缚, 州里留着, 今日被免

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

◯7 堂里县幡铺席, 以绳界地。不置坛, 平地铺着, 以为戒坛。明日起首可行道

受戒。晚衙入州辞中丞。(≪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

◯8 北邙山头少闲土, 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 堆着黄金无买处。

(王建≪北邙行≫, ≪全唐诗≫卷二九八)

例◯5 、例◯7 的“留着”“铺着”的受事是分别是“不好的米”和“席”, 不同的

是, 例◯6 “留着”的对象是人。例◯6 的“留着”, 意思是“被留置在州府”, 类似的

意思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也可用“留置”表达, 如：

◯9 [二月]六日, 州官准敕给禄。案观察使帖称：准闰正月二日敕, 给使下[不]

赴上都贰佰漆拾[人]绢, 每人伍疋, 计壹仟参佰伍拾疋。……旧例无有禄给

僧之例, 今度禄时与僧等。但不入京, 留置, 一判官已下水手已上每人各赐

五疋, 更无多少。(≪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

上例中的“留置”, 即是不赴上都, 被安排停留在原地的意思, 例◯6 “州里

留着”的“留着”和“留置”意义相近, “留着”隐含被动义。例◯8 “堆着黄金无买

处”的“堆着”, 在句法分析上有两种可能, 既有可能是“堆”和“置放”义动词“着”

连用, 也有可能是“堆＋持续义的体标记”。

“着”表“置放”义, 先秦至中古都有用例, 如；

◯10 若受我币而假我道, 则是宝犹取之内府而藏之外府也, 马犹庳之内厩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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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厩也。(≪韩非子･十过≫1)

◯11 因脱两眼, 着其掌中。(西晋竺法护译≪生经≫卷四)

◯12 大盆盛冷水着瓮边, 以手接酥, 沈手盆水中, 酥自浮出。(≪齐民要术･养

羊≫)

当“V着”的受事作话题前置的时候, “着”可能被重新分析, 语法化为表持

续的体标记。如：

◯13 者善友, 我心留在优昙婆罗树上寄着, 不持将行。2)(≪佛本行集经≫卷三十

一)2)

上例中“我心留在优昙婆罗树上寄着”, “寄着”后面没有其他成分, 表面上

看, “寄着”的处所宾语好像被前置了, 可是“寄着”前有“留在优昙婆罗树上”, 

“优昙婆罗树上”是“留在”的宾语, 因此“寄着”的受事只能是“我心”。曹广顺

(2000)认为该例中的“着”的功能不是引进处所词, 而是和前面的动词联系在一

起, 表示动作的状态、结果, 蒋绍愚(2006)也认为该例中的“着”只能理解为持

续义。笔者认为, 该例中的“着”在语法分析上仍有两种可能, 一是表持续的体

标记, 一是“置放”义动词,“寄着”即“寄置/放”, 结合同时期“着”单用的情况来

看, 后一种“着”作动词的可能性无法被排除。

在唐五代文献中, “着”单用时仍有“置放”义, 如：

◯14 押衙及[军]将等先入内报, 少时唤“僧等且入”。到刺史前, 着椅子令坐, 问

抛却之由。(≪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

◯15 又从京都新天子诏书来。于州城内第门前庭中铺二毯子, 大门北砌上置一

几, 几上敷紫帷, 上着诏书。(≪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

◯16 嫂答曰：“暂游双树下, 遥见两枝芳。向日俱翻影, 迎风并散香。戏蝶扶丹

萼, 游蜂入紫房。人今总摘取, 各着一边箱。”(≪游仙窟≫)

1) 此例引自田春来(2007)。

2) 曹广顺(2000)、蒋绍愚(2006)均引此例, 他们的引文都为“我心留在优昙婆罗树上

存着”, 在CBETA电子佛典2009中, 该句的“存”为“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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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师云：“金屑虽贵, 眼里着不得。”(≪祖堂集≫卷十六)

在唐五代文献中, “着”可以和“隐藏”连用, 如：

◯18 作此像已。欲行远道。将于此像不离自身。隐藏着之莫令听人知。日日数

数诵咒。(唐不空译≪末利支提婆华鬘经≫卷1)

例◯18的“着”带宾语“之”, 可见“着”仍有动词性。“V着”后还可出现介词结

构, 如：

◯19 自外折弃之者五片, 或四寻或五尺已下, 段段狼籍。采集一处, 系着于船角

之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

例◯19的“系着”后, 仍出现了介词结构“于船角之上”, 说明“系着”的处所。

当“V着”后不出现受事或处所宾语时, “着”就有被重新分析的可能, 如：

◯20 岐山取得娇凤雏, 管中藏着轻轻语。(秦韬玉≪吹笙歌≫)

上例中的“着”的句法性质也有两种可能性, 一是与“藏”并列的置放义动

词, 与“取得”对应；一是已经虚化为持续义体标记, 补充说明“藏”的状态, 后

一种可能目前也无法排除。为了尽可能准确地观察体标记“着”的时制特点, 这

种有歧解的“着”是从严排除在体标记之外的。

3) “着”为“写绘”义

◯21 昔梁代有韩干, 是人当梁朝为画手之第一。若画禽兽像, 及于着其眼, 则能

飞走。寻南岳大师颜影, 写着于扬州龙兴寺, 敕安置法花道场琉璃殿南廊

壁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

◯22 惠能亦作一偈, 又请得一解书人, 于西间壁上题着, 呈自本心。(≪六祖坛



6 中國語文學 第70輯

322

经≫)3)

例◯21的“写着”为并列结构, “写”为“描摹”义, “着”为“写绘”义, 上文有“着

其眼”, 可见“着”也可单用作谓语。例◯22的“题着”, 陈前瑞(2008)认为其中的

“着”表持续义, 可从上下文来看, “题着”是“解书人”完成的动作而非状态, 并

且“题”前已经有介宾短语“于西间壁上”, “着”不能再分析为接处所成分的介词

或状态义体标记。

“着(著)”在东汉时期就有“写画”义, 如：

◯23 父子骄蹇, 至不为使者礼, 受赐不拜, 罪恶暴著。贤自杀伏辜, 死后父恭等

不悔过, 乃复以沙画棺四时之色, 左苍龙, 右白虎, 上著金银日月, 玉衣珠

璧以棺, 至尊无以加。(≪汉书･佞幸传≫)

马贝加(2002：43)认为上例中的“著”是“置放”义, 但从上下文来看, “金

银日月”和“四时之色”、“苍龙”、“白虎”一样, 都是画的内容。“着(著)”单用作

“写绘”义, 在唐五代文献中也有用例, 如： 

◯24 昔仪凤元年, 西天梵僧佛陀波利来到此处, 雨泪遥礼台山, 感得大圣化为老

人, 约令却回天竺取佛顶之处。今见建宝幢。幢上着佛顶陀罗尼及序, 便

题波利遇老人之事。(≪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上例中的“着”和例◯22 “题着”的“着”一样, 都是动词, “写绘”义。

2. “着”为介词

根据“V着”式的语义关系特点, 动词后的介词“着”又可分为两类。

3) 陈前瑞(2008)认为该例中“题着”的“着”表持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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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着”为“在”义

◯25 九十日内, 然可成形, 男在阿孃左边, 女在阿孃右胁, 贴着俯近心肝, 禀气

成形。乃受诸苦, 贤愚一等, 贵贱亦同。(≪敦煌变文校注･庐山远公话≫)

◯26 净能都不忙惧, 收毡盖着死女子尸, 钉之内四角, 血从毡下交流。(≪敦煌

变文校注･叶净能诗≫)

这两例中的“贴着”“盖着”, 动作和动作的受事都在空间里发生了接触, 

“着”有“在”义, “着”前的动词都隐含静态持续义。不过, “附近心肝”既是“贴”

的处所, 又是“受事”, “死女子尸”可以看作是“盖”的受事, 也可看作是“毡”遮

覆的处所。这类“V着＋N”的N, 兼具名词和处所的特征, 为“着”语法化为持续

义体标记准备了句法语义上的条件。

2) “着”为“到”义

◯27 奴事新郎君, 婢逐后娘子。驷马被金鞍, 镂镫银鞦辔。角弓无主张, 宝剑抛

着地。设却百日斋, 浑家忘却你。(≪王梵志诗･撩乱失精神≫)

◯28 怕船将沉, 舍碇掷物, 口称观音、妙见, 意求活路。猛风时止。子时, 流着

大江口南芦原之边。(≪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

上述例子中, “V着”的受事为处所名词, 受事由于V的行为在空间里发生

了位移。“V着”的受事还可以是普通名词, 施事和受事在动作发生时, 在空间

里发生了接触, 如：

◯29 师垂语曰：“大家去那里向火。”又云：“火即从你向, 不得烧着身。” (≪祖堂

集≫卷九)

◯30 师见和尚切, 依和尚处分, 装裹一切了, 恰去到岭上踢着石头, 忽然大悟。

后失声云：“达摩不过来, 二祖不传持。” (≪祖堂集≫卷十)

◯31 此是左掩右移(夷)阵, 见前面津口红旗, 下面总是鹿巷, 李(里)有硇(挠)勾

搭索, 不得打着, 切须既(记)当! (≪敦煌变文校注･韩擒虎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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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例中的“V着”, “着”仍有处所介词“到”的意义, 虽然受事没有发生

位移。

3. “着”为结果补语

有的“V着”式, 受事虽然不是处所, “着”表示动作对象的范围所及, 如：

◯32 福先自代云：“汝向后不得怪着我。”进曰：“忽逢道伴, 作摩生举?” (≪祖堂

集≫卷六)

◯33 如□□朕三、五日间, 与卿却到长安, 嘱付社稷与太子了, □(却)来对会非

晚。”皇帝此时论着太子, 涕泪交流。(≪敦煌变文校注･唐太宗入冥记≫)

◯34 忽然忆着我耶孃, 取向本州丞(承)侍奉。所得财物买好物, 将来奉献我慈

亲。(≪敦煌变文校注･盂兰盆经讲经文≫)

◯35 使人曰：“莫为此女人损着符(府)君性命, 累及天曹!”岳神曰：“伏惟太使善

为分疏, 终不敢相负!” (≪敦煌变文校注･叶净能诗≫)

◯36 拟拜韩衾虎为将, 恐为阻着贺若弼；拟二人总拜为将, 殿前上(尚)自如此, 

领兵在外, 必争人我。(≪敦煌变文校注･韩擒虎话本≫)

例◯32的“怪着我”, 是“责怪到我身上”的意思。“我”虽然不是处所, 仍然是

“怪”的对象, “着”在这里有“范围所及”义。例◯33中的“论着太子”, 从上下文义

看, 不是“谈论着太子”, 而是“论及太子”的意思；例◯34 “忆着”前有“忽然”, 因

此“忆着”应为一个瞬间完成的动作, 而不是一个持续的状态, 应为“想到”义, 

例◯35的“损着”和后面的“累及”对举, “着”表示损害的范围所及, 也是“到”义。

例◯36的“阻着”是“阻碍到”义。◯32-◯36的“着”都是表示动作对象的“范围所及”。4)

◯37 太子忽闻, 遂奏大王：“若与儿取期(其)新妇, 令巧匠造一金指镮手上带之, 

说此只是父王、夫人及太子三人同知, 其馀诸众并不知委。若与儿有缘者, 

4) 这类结果补语“着”在语义上可以理解为“到”, 虚化程度很高, 已经接近表完成的体

标记“着”, 但是因其仍有表范围可及义, 故分析为结果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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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手上有指镮, 道着便则充为夫妇。” (≪敦煌变文校注･悉达太子修道因

缘≫)

上例中的“道着”, 意思即“说中(手上有指环的情况)”, “着”表抽象的结果

义, 相当于现代汉语“猜到了”的“到”。

这一类的结果补语“着”虽然在语义上仍然可以理解为“到”, 但是“V着”的

施事和受事已经在空间上没有关联, “着”也脱去了处所标记的特征, 仅表抽象

的范围所及, 故把这类“着”看作是表动作达成的结果补语。

4. “着”为体标记

关于“着”表持续和表完成的关系, 梅祖麟(1980)有过这样的表述：

持续貌和完成貌在意义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一点用现代官话的材料

最易阐明。拿动词“穿”为例, 如果我穿一双鞋, 那么我将一直穿到我脱下为

止。因此, “我穿了鞋了”就包含着“我穿着鞋呢”的意思。反之, 如果我现在穿

着鞋, 那么早先时候我一定有过穿鞋的动作。这种思路取决于“穿”既是一个动

作动词(穿上), 又是一个持继动词(正穿着)。因为这类动词很多, 这就可以为tsi

从持续貌到完成貌的语义引申提供最初的语境。

上述的分析表明：在隐含持续义的动词后的“着”, 很难区分究竟是表持

续还是表完成, 例如：

◯38 不须面上浑妆却, 留着双眉待画人。(徐安期≪催妆≫, ≪全唐诗≫卷七六

九)

上例中“留着双眉”, 意思是双眉不上妆, 从上下文来看, “着”可以理解为

动作完成, 也可理解为动作持续。根据“着”前动词是否隐含[＋静态持续]义, 

“着”的体标记功能也可分为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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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着”兼表持续和完成

◯39 後母一女把着阿耶：“杀却前家歌(哥)子, 交(教)与甚处出头?”阿耶不听, 拽

手埋井。(≪敦煌变文校注･舜子变≫)

◯40 睹燕不在, 入来皎(挍)掠。见他宅舍鲜净, 便即穴白占着。妇儿男女, 共为

欢乐。(≪敦煌变文校注･燕子赋(一)≫)

例◯39 “把着阿耶”, 施事虽然与受事在空间上有接触, 但“阿耶”是受事, 不

是处所, “着”只能分析为体标记。例◯40“占着”的受事是“穴”, “占”是及物动词, 

“着”无实在的意义, 只能理解为体标记。◯39-◯40中的“着”表完成, 因动词的语

义特征隐含[＋静态持续]义, 因此动作完成后, 状态也一直持续着。

2) “着”仅表完成

◯41 纵见恶人心里喜, 亦逢善者却生嗔。亲情劝着何曾听, 父母教招似不闻。

(≪敦煌变文校注･父母恩重经讲经文≫)

例◯41中的“着”完全脱离了处所标记的印记, “V着”后的名词只能是动作的

受事, 和动作及施事在空间上没有任何关联, “着”仅表完成。

总之, 体标记“着”既可兼表完成和持续, 也可单表完成。为了表述方便, 

本文把唐五代表持续义的“着”和完成义的“着”笼统称为体标记, 仅在分析“着”

的相对时制特点时分别讨论。

Ⅲ. 唐五代体标记“着”的判断标准

若要准确地归纳唐五代体标记“着”的时制特点, 首要的工作是确定体标

记“着”的范围。在确定动词后的“着”是否为体标记时, 本文采用了从严的标

准：只有不能理解为动词、介词或结果补语的“着”, 才被看作是体标记, 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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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后“着”在理解上有歧义, 便不把它看作是严格的体标记。在对动词后“着”

的非体标记用法进行排除时, 采取了以下的操作程序。

1. 排除可以理解为动词的“着”

唐五代文献中“着”单用有“置放”义, 如：“着椅子令坐”(例◯14), “上着诏

书”(例◯15), “各着一边箱”(例◯16), 因此当“着”与“置放”义动词连用时, “着”后

若没有出现受事或处所宾语, “着”就有可能失去和前一个动词并列的句法地

位, 从而被重新分析为表静态持续义的体标记。如：

◯42 得钱自吃用, 留着柜里重。(≪王梵志诗≫卷二)

◯43 朱解被其如此说, 惊狂转转丧神魂：“藏着君来忧性命, 送君又道灭一门。

世路尽言君足计, 今且如何免祸迍?” (≪敦煌变文校注･捉季布传文≫)

例◯42 “留着”虽然紧接处所名词“柜里”, 但是从韵律上看, 应该是“得钱/自

吃用, 留着/柜里重”。“留着”的受事应该是前句“得”的宾语“钱”, “着”可以看

作是持续义体标记, 也可以分析为“安置”义动词。例◯43的“藏着”也有“藏置”和

“藏＋持续体标记”两种理解的可能。因目前无法判断这类“着”是否已经虚化为

体标记, 故从严排除。

还有一类“V着”式, “着”是“写绘”义动词, 与前面的动词“题、写、镌、

记”等隐含记录义的动词连用构成并列式, 如：“写着于扬州龙兴寺”(例◯21)、

“于西间壁上题着”(例◯22), 这一类“V着”式的“着”也应排除在体标记范围外。

2. 排除可以理解为“在”义的“着”

梅祖麟(1988)认为六朝时期虚化为处所介词的“着”有两种用法：(i)静态

的“着”, 如“坐着膝前”(≪世说新语≫), 普通话说“在”, 后来该处所介词发展为

现代汉语北方话中的持续貌尾, 也发展为现代吴语中持续貌词尾(“仔”)；(ii)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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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着”, 如“负米一斛, 送着寺中”(≪六度集经≫), 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到”, 

后来发展为吴语的完成貌词尾(写作“仔”：“吃仔饭哉”)。5)

在唐五代文献中, 处所介词“着”的用法仍然存在。在统计体标记“着”的用

例时, “V＋着＋处所词”的用例应该被排除。唐五代语料中存在不少表静态的

“V＋着＋N”的用例, N不是真正的处所名词, N既是V的受事, 也可以看做是

广义的处所, 如“贴着俯近心肝(≪敦煌变文校注･庐山远公话≫)”, 这类“V＋

着＋N”格式中的“着”在句法上有两种可能性, 一是介词, 整个介词结构“着＋

N”作动词的补语, 一是表状态持续的体标记, 后附于动词。类似在句法分析

上有歧解的用例, 应暂时排除在体标记之外, 出现在这类“V＋着＋N”格式中

的动词有共同的语义特点：隐含静态持续义, 在这样的框架结构中, “着”有可

能被重新分析为持续义的体标记。但是由于这类“V着”的宾语除受事外, 也可

看作是广义的处所, “着”在句法性质上有两种可能性, 不能确定是否已完全虚

化, 所以暂且排除在体标记之外。

3. 排除可以理解为“到”义的“着”

吴福祥(2003)认为, 唐五代时期“V着O”格式的一个重要变化是, 当“着”

的意义相当于“到”时, “V着”后面的宾语O开始出现V的受事宾语6), 由于这类

例子里的O是V的作用物件, V和O之间可以直接发生语义和结构上的联系, 并

不需要“着”来引导, 在这种情况下, “着”在语义关系和结构关系上不再是和后

面的宾语而是跟前面的动词V结合在一起, 换句话说, “着”的语义指向由宾语

O变成述语动词V, 表示动作的相(phase)。由于“着”在语义和结构关系上跟后

面的受事宾语不再有直接的联系, 所以“V着”对宾语O的出现就不再有强制性, 

5) 刘丹青(1995)认为, 吴语“仔”只表完成, 不表持续, 而且无锡方言中, “仔”、“着”并

存, 并都表完成, 不表持续。

6) 蒋绍愚(2006)认为, 语言事实只告诉我们“着”的组合关系和“着”本身都有了变化, 

而没有告诉我们哪一种发生在前。“我们也完全可以反过来说, 由于‘着’的语法化, 
引起了它的组合关系(前后成分)的变化。”笔者赞同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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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语可以出现, 也可以不出现”, 吴先生举了三个例子：

◯44 暗中摸索着, 亦可识之。(≪隋唐嘉话录≫中卷)

◯45 三更机底下, 摸着是谁梭。(张祜≪读曲歌≫, ≪全唐诗≫卷五一一)

◯46 游奕探着, 奏上霸王。(≪敦煌变文校注･汉将王陵变≫)7)

◯44-◯46例中“V着”的受事都出现在V前, 动作的施事与受事在空间中发生

了接触, 其中的“着”与处所介词“着”在语义上仍有关联, “着”仍可看作是结果

补语, 不能确定是否已虚化为动相补语或完成体标记。再如：

◯47 谷深而背阴, 被前岩遮, 日光不曾照着, 所以自古已来雪无一点消融之时

矣。(≪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上例中的“照着”, 虽然没有明显的位移, 但“不曾照着”表达日光和山谷在

空间上没有接触之义。这一类“V着”式的“着”尚未完全脱离了处所标记的印记, 

与“V着”相关的名词在空间上仍有关联。

还有一类“V＋结果补语”的“V着”式, “着”也可理解为“到”义, 如：

◯48 南泉云：“智不到处, 不得说着, 说着则头角生也。”有人举问师：“古人与摩

道, 意作摩生?”师曰：“兄弟也莫说, 说着这个事, 损着说底人。” (≪祖堂

集≫卷五)

上例中的“说着”的对象是“智不到处”, “着”仍有“到”义, 但是“着”不是处

所介词, 因为“智不到处”不是真正的处所, 而是“说着”的对象。由于介词的宾

语一般不能省略, “着”只能看作是结果补语, 后附在动词后, 表示动作结果。

“损着说底人”也是表示“说底人”是损害所及的对象, 意思是“损害到说的人”, 

“损着”的“着”也是结果补语。这类结果补语也是排除在体标记“着”的范围之外

7) 以上3例, 引自吴福祥(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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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综上所述, 排除了唐五代文献中这些表面上与“V＋体标记‘着’”同形的“V

着”式, 才能确定体标记“着”的范围, 并在此基础上讨论“着”的时制特点及其

对“着”语法化路径的影响。值得说明的是, 本文判断体标记时采取的是从严的

标准, 凡有歧解且无法判断“着”的句法性质的用例都暂且排除, 这样的判断标

准是出于操作上的考虑, 不等于完全否定在排除掉的用例中, 有的“着”已经是

体标记了。有歧解的用例正是语法化发生的土壤和环境, 笔者拟在讨论体标

记“着”的来源时, 另文讨论。

Ⅳ. 唐五代体标记“着”的时制特点

Comrie(1985:36)根据参照时间点的性质将时制系统分为绝对时制

(absolute tense)和相对时制(relative tense)。前者指只以说话时间为参照时间

点的时制, 后者指参照时间点是另一事件的发生时间的时制。绝对时制包括

过去、现在、未来, 相对时制可以分为：(1)先(事)时(anterior), 事件发生时间

早于参照事件发生的时间；(2)当时(simultaneous)或简单时(simple), 事件发

生时间与参照事件发生的时间同时；(3)后(事)时(posterior), 事件发生的时间

晚于参照事件发生的时间。8)

杨永龙(2001)从句法结构、事件类型、情状类型、时制结构等多方面对

≪朱子语类≫中表达完成体意义的若干副词、助词、语气词、完毕义动词进

行了研究, 并对体与时的关联性进行了总结：体与时之间常常难以截然分开, 

有时两者可以共用同一个标记, 使得同一语法形式同时兼有表时和表体的双

重功能9)；时制的不同对体标记的虚化程度和体意义的表达有时会具有不同程

度的影响；时制还会限制体标记的使用。10)

8) 参见陈平(1988)。

9) 杨永龙(2001)举的例子是：“了”既表完成, 又表先时。

10) 杨永龙(2001)举的例子的是：“过”用于未然, 不能看作表经历的“过2”, 我们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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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将从相对时制和绝对时制两个角度, 观察唐五代体标记“着”的时制

特点, 及其对“着”语法化轨迹的影响。

从相对时制来看, 体标记“着”基本上出现在先时或同时时态中, 如：

◯49 皇帝忽然赐疋马, 交(教)臣骑着满京夸。何人不解爱荣华, 猛利身心又好

夸。(≪敦煌变文校注･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

◯50 彼兵众惊惧, 捉界首牧牛儿、耕田夫等入京, 妄称捉叛人来。敕赐封刀, 于

街衢而斩三段。两军兵马围着杀之。(≪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

◯51 行至大富长者家门前, 有一黑狗出来, 捉汝袈裟衔着, 作人语, 即是汝阿孃

也。(≪敦煌变文校注･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

上述例句中“着”前的动词所表达的动作在时间上总是先发生的, 因有的

“V着”, 动词隐含持续义, 动作的施事与受事在空间上是接触的, 动作完成后

状态一直持续, 如上例中的“骑着”、“围着”。静态持续义动词表达的动作, 既

是先发生的, 也可看作与后一动作同时。

李铁根(1999:17, 21, 61-63)认为现代汉语的“着”是“时”“态”合一的时态

助词, 它既有表态功能, 又有表时功能。“着”都可以独立承担全句的标时功能, 

即确定全句的已然性质, 如：“里屋睡着客人”, 从表时角度看, “着”它可以表

示事件从过去到现在持续存在的已然, 如“几只鸟在树上不停地飞着”, “小王

穿着一件军大衣”。在“V1着V2”结构中, “着”表示V1与V2同时, 如：“小女孩

盯着我看半天”, “赵梦涛唱着≪南泥湾≫进了宿舍”, “尹梅花搂着父亲哭起

来”。李先生特别指出, “同时”是语法意义上同时, 不是纯事理上的同时, 从纯

事理上说, V1V2发生的时间有的是有先有后, 如“唱歌”和“进宿舍”, 有的是无

法判断先后, 是模糊的同时, 如“苦笑着摇了摇头”。现代汉语“着”表动态持续

的用法, 如“飞着、唱着”, 在唐五代尚未出现。在唐五代文献中, “着”表同时

的情况, 必须满足“V1着V2”中V1隐含[＋静态持续]义的语义条件。

为“过0”；“过”用于已然, 已经完全虚化, 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过2；表未然的祈使句

中的“了”表动作有结果, 相当于“掉”, 已然的句子中, “了”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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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文献中, “V1着V2”中V1的动词如不隐含[＋静态持续]义, “着”只

能看作是先时标记, 如：

◯52 大儿右(有)道取东畔, 小者直拟取西边。恶业是门徒自造着, 别人不肯与你

入黄泉。(≪敦煌变文校注･太子成道经≫)

上例中的“造着”, 表达的是背景信息, 发生在后面的事件之前, “着”标记

先时。

从绝对时制来看, 体标记“着”可以出现在未然时态里, 如例◯49“皇帝忽然

赐疋马, 交(教)臣骑着满京夸”, “骑着满京夸”出现在致使句中, 表达的是未然

的行为。

体标记“着”也可出现在已然时态里, 如例◯50 “两军兵马围着杀之”, “围着

杀之”是记述过去发生的事件。

由于“着”倾向于标记先时和同时, “V着”在句子中多为背景性成分, 极少

出现在前景句中。这和完成体标记“得”有很大的差异, “得”前的动作在一连串

动作中可以是后发生的, 如：

◯53 明镜可以鉴容, 大乘经可以正心。第一莫疑。依佛语, 当净三业, 方能入得

大乘。(≪神会语录≫)

◯54 是日夜(也), 拣鍊神兵, 闪电百般, 雷鸣千锺(种), 彻晓喧喧, 神鬼造寺。直

至天明, 造得一寺, 非常有异。(≪敦煌变文校注･庐山远公话≫)

上述例句中的“得”, 用于表达前景信息, 都不能用“着”字来替换。

杜轶(2008:35-36)对唐五代的“V得C”结构的句法语义关系类型进行了考

察, 唐五代的“V得C”结构大部分都出现在已然、后时的时制类型中, 如：

◯55 西施淫摩(魔)得人怜, 迷得襄王抛国位。(≪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

◯56 生时百骨自开张, 唬得浑家手脚忙。(≪敦煌变文集･父母恩重经讲经文≫)

◯57 铁硙硙来身粉碎, 铁叉叉得血汪汪。(≪敦煌变文集･目连变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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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例子中的“迷得VP、唬得VP、叉得VP”所表示的动作行为都是已经

发生的, 并且相对前一个事件是后发生的, 表达前景信息。这些例子中的补语

标记“得”和“V得O”结构中的完成体标记“得”关系密切。都能出现在前景信息

中, 是完成体标记“得”和补语标记“得”共同的篇章特点。由于唐五代的体标记

“着”只能出现在背景信息中, 不能出现在前景信息中, 和体标记“得”有很大的

差异, 这很可能是“着”并未像“得”那样虚化为补语标记的原因之一。

Ⅴ. 结 语

唐五代动词后“着”的句法性质有四种可能：(1)连动式第二个动词, “缠

着”义、“安置”义或“写绘”义；(2)介词, “在”义、“到”义, 动作的受事和动作或

施事有空间上的联系；(3)结果补语, “着”的宾语表示动词受事的范围所及, 如

“怪着我”；(4)体标记, 表动作完成或状态持续。

唐五代文献中, “V着”后的名词可以是处所, 也可以是V的受事。“V着”的

“着”可以表达施事或受事在空间上接触, 也可以表达抽象的范围所及。真正严

格意义上的体标记“着”完全脱离了处所标记的印记, “V着”后的名词只能是动

作的受事, “V着”的宾语和动作、施事在空间上没有任何关联, 仅表动作持续

或完成。

从相对时制来看, 体标记“着”基本上出现在先时或同时时态中；从绝对

时制来看, 体标记“着”可以出现在已然时态里, 也可以出现在未然时态里。

“着”只能出现在背景信息中, 标记先时或同时, 这一时制特点制约了“着”进一

步发展为成熟的补语标记。

11) 以上三例均引自杜轶(2008: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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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ang Dynasty and Five Dynasties, “zhe”(着) behind a verb has four 

kinds of possibility in syntactic character: the second verb in a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a preposition, a complement and an aspect marker. 

The aspect marker “zhe”(着) had its special value in the language system 

of Tang Dynasty and Five Dynasties. “zhe”(着) was used after the verb 

which represented an event which happened prior to another event 

located behind or simultaneously with another, and the event tim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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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zhe”(着) structure could be in the past or the future.

Key Words：体标记(Aspect Marker), 着(Zhe), 时制(Tense), 唐五代(Tang 

Dynasty and Five Dynasties)


